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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庄志伟案”可知，两高一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司法解释

存在不合理之处。该司法解释在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只有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才能根本上改变现

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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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庄志伟案”看有关“强奸 
转通奸”司法解释的问题 

 
案情介绍：庄志伟、庄仁伟、张勤峰三位犯罪嫌

疑人使用暴力手段分别强行与被害人李芳(化名)发生
性关系。事后，李芳与庄志伟成为男女朋友，并自愿

与其多次发生性关系。检察机关依据案情发展的特殊

性以及司法实践惯例，未对犯罪嫌疑人庄志伟强奸行

为的事实提起公诉，而其他两名共犯则因涉嫌强奸罪

被提起公诉。上海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控方的意见，处

理了该案[1]。法律依据为：1984年 4月 26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

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
《解答》)的相关规定。 
本案三被告庄志伟、庄仁伟、张勤峰，同样实施

了强奸行为，但为何针对他们所实施行为的法律后果

却有如此大的差异？事后的补救行为能否与原来的犯

罪行为互相抵消？此类轮奸案对个人行为认定方面是

否可以完全不考虑共同犯罪这样一个情节的影响？

《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

处”的规定是否合理？该规定能否同样适用强奸罪的

五个加重情形？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刑法该如何处

理对社会关系稳定性的保护与对破坏这种稳定性的犯

罪行为的惩罚之间的平衡？以上这些疑问都是亟待解

决的。笔者将从强奸转通奸的一般情况入手，在深入

分析该司法解释是否合理的基础之上，提出解决困境

之道。 

“强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已为司

法解释所明确规定，但并不能等同于该规定一定是合

理的。相反，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在法理上既有欠缺

且有违伦理，适用中也存在困境。 
(一) 法理上的欠缺 
强奸罪中所说的“违背妇女意志”是指在为强奸

行为的当时与妇女性自由的意志相违背，而不涉及事

前或者事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强奸转通奸”，由违

背妇女意志转变为不违背妇女意志，但后通奸行为并

未改变先强奸行为存在的事实。只要在为强奸行为的

当时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即构成强奸罪，这是以我

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得出的结论[2]。换言之，

犯罪既遂后的行为不能反过来冲击犯罪的基本构成，

作为阻却犯罪的依据。否则就存在一个困境：即上述

司法解释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协调，理论

界或者实务界尚且没有对此作出有力回应[3]。与此同

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在事后稍有弥补，但不能完

全恢复，因此，需要对此类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进行

惩罚，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当前，有学者认为该解释是存在法理依据的，即

“被害人承诺”理论。被害人承诺是基于被害人的承

诺放弃法律对于其个人法益的保护，从而排除损害被

害人法益之行为的违法性。“只有在违反被害人意志为

前提的犯罪中，被害人的承诺才可能阻却违法性”
[4](199)。强奸罪是以违反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的犯罪，因

此，“先强奸后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可以基

于“被害人承诺”原理，以获得其正当性。但笔者认

为，被害人承诺原理能否作为该解释的法理依据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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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商榷。 
“强奸转通奸”案件中，通奸情况发生时，强奸

行为已经结束，若将“通奸”看成是被害人以行为表

示的“承诺”，则被害人承诺时强奸行为已经完成，其

侵害法益的后果已经出现，而被害人承诺适用的条件

是被害人的承诺至迟存在于结果发生时。因此，从时

间上来看，该承诺本身不能成立[4](199−200)。被害人承诺

理论，依通说主要适用于犯罪行为前和行为中，或者

结果发生前的情形[5,6]，同时，本文所讨论的“强奸转

通奸”类型犯罪，其强奸行为已经既遂并且发生了危

害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合理性的证成不能

通过“被害人承诺理论”来解决。 
还有学者认为，《解答》的规定是基于刑事政策的

考虑，是为了防止对被害人的二度伤害，恢复被破坏

之社会关系，符合构建社会和谐的要求。但是通奸本

身就不合乎伦理，是对当前普适的伦理规则的背离，

又何以用来构建和谐社会，恢复社会关系？“通奸”

是指有配偶的男女双方之间或者已有配偶的一方与他

人之间，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7]通奸不被道德、

伦理所接受，也妨害了一方或者双方正常的婚姻家庭

关系。[8]如果在强奸犯罪后继续保持通奸，则必然有

一方的正常婚姻受到侵害，如此还能达到构建和谐社

会的效果吗？与此同时，这种违背了伦理却仍然“逍

遥法外”的现象，必然会伤害民众朴素的法感情，影

响刑法的威慑作用。强奸行为是违反《刑法》的，通

奸行为是违反《婚姻法》的，而一个犯罪行为与一个

违法行为的结合，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合法行为，这很

荒唐。同时，这也可能成为法律规制犯罪的漏洞，被

犯罪分子利用作为脱罪的手段，反而更加不利于对被

害人的保护，导致放纵犯罪。行为人可以利用既成事

实，软硬皆施，讨好、拉拢被害人，从而逃避法律规

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常常存在有些被害人或者因

为有损名誉、或者被金钱利益诱惑等，而委身于犯罪

人的现象。这样不仅达不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的良好初衷，反而使得有些犯罪人成功逃避法律的制

裁。因此，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是于法治、社会无

益的。 
综上所述，《解答》存在众多不合理之处，与伦理

规则严重背离。通奸行为本身就具有违法性、危害性，

在一些地区甚至认为通奸构成犯罪，如日本刑法第

183 条设置的奸通罪，要件有两条：第一，须为有夫
之妇，而且必须是在民法上合法成立的婚姻。但婚姻

无效者不在此列；第二，须与夫以外的男性为奸淫[9]。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 239条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
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从日本、

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状况看来，“通奸”既然被认为是

犯罪行为，证明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虽然我国

不认为通奸构成犯罪，但被认为是严重违背社会伦理

的行为，有伤风化、违背公序良俗、不为公众所接受。

在“强奸转通奸”的案件中，无论是强奸行为还是通

奸行为都是对伦理规则的违反。可是，当前的法律规

定却恰恰与公众认同的伦理规则相冲突。《解答》认为

不构成犯罪，但伦理却认为不能容忍。二者分裂时，

社会行为将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刑权力不

断向伦理观念靠拢，道德的权威在民间；同时又在不

断地利用其权力的主动性对伦理观念做出改造以符合

权力的运作要求”，“作为伦理规则，则是相对自在的、

稳定的，尽管它不具有刑权力的强制力，但是国家刑

权力的运行同样应该具有道德的操守，遵循其基本规

律。”[10] 

笔者认为在“先强奸后通奸”案件中，应当让国

家刑权力向伦理规则靠拢，以民众能够普遍接受作为

定罪量刑的考量。鉴于此考虑，笔者认为《解答》中

规定的“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是与伦理规则相背，

缺乏合理性，应当废止该司法解释的继续实施，否则

将对法治造成损害。 
(二) 适用中的困境 
《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的司法解释在适

用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 
首先是“多次自愿”难以界定。《解答》中规定“女

方又多次自愿与该男子发生性行为的”，这里的“多次”

一般是指 3次以上，那么，如果行为人被抓获时只与
被害人发生一次通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出现虽

然没有发生通奸行为，但是已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又

当如何处理？可见，若将自愿发生性行为 3次以上作
为阻却强奸罪成立的唯一标准，虽然较为明确，但有

形式化、绝对化、僵硬化之嫌。[3] 

第二，是《解答》尚未规定适用范围。《解答》尚

未明确规定哪些强奸类型可以适用该解释，哪些不能

适用，导致在司法实务当中出现适用上的混乱。如若

轮奸、强奸多人等的情况都可适用，必然出现许多理

论上的龃龉之处。例如在轮奸案件中的适用，导致实

施同样行为的加害人，却受到迥异的法律评价，如有

人不构成强奸罪，有人却构成强奸罪的加重犯，面临

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重罚。

差距如此之大的判决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有

违一般的公众认同。更为极端的是，如果轮奸案件的

所有加害人都与被害人保持通奸关系，按照《解答》

规定认为不构成犯罪，如此判决公众能否认同？法律

的威慑何在？对犯罪的惩罚何在？同时，如若是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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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一妇女，其中一人与该妇女保持通奸关系，根据

《解答》此人不构成强奸罪，那么另外一人是单独成

立轮奸，还是构成一般强奸呢？再如强奸妇女多人的

情况，行为人同时与被强奸的所有妇女都保持通奸关

系，是否同样适用《解答》之规定？若同样适用，认

定其不构成强奸罪，如此判决的合理性必将受到质疑。 
第三，强奸转自由恋爱及合法婚姻的情况也未涉

及。该解释是在论及强奸与通奸之区别时，提出“强

奸转通奸，一般不宜以强奸罪论处”的。也即该《解

答》适用的是强奸之后，两人发生通奸行为的情况。

通奸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已经结婚的情况下，男女之间

发生婚外性关系。那么，在男女都是未婚的情况下，

发生的合意性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对男女发生合法婚

姻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解答》没有涉及。同时，无

论采取何种方法，也不能将合意性行为及合法婚姻中

的性行为解释为“通奸”。 
 

二、解决问题的两条出路 
 
要解决上述问题，可有如下两个办法。 
(一) 出路之一：废止现有司法解释，引入刑事和

解制度 
废止了《解答》中关于“强奸转通奸”之规定后，

强奸转为通奸、自由恋爱、合法婚姻的案件一律认定

为强奸罪，完全不考虑被害妇女的意愿，不考虑已破

坏社会关系的修复，不考虑事实上加害人已经得到了

被害人的原谅，那么法律将显得过于严苛，缺乏人性

化。因此，应当在该解释废止后，为此类案件的处理

寻求一条出路。 
在解决该司法解释的困境及出路的问题上，有学

者提出可以引入“亲告罪”的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和

日本、意大利、韩国等都将强奸罪定为“亲告罪”。根

据《日本刑法典》第 180条规定：“前四条之罪，待告
诉而论之”①。再如意大利刑法第 609 条-7 规定，强
奸等性犯罪经被告人告诉才予以处罚，但是提前告诉

的期限为 6个月，一经告诉便不能撤销；芬兰刑法典
第 17条规定，强奸罪、滥用性权利罪等的受害人基于
自愿不要求提起指控，则公诉人可以免予提起指控，

除非由于涉及重大的个人和共同利益而要求提起指 
控[11]；韩国刑法中规定有关强奸罪告诉乃论，“第 306
条(告诉)规定，第 297 条至第 300 条，与第 302 条至
前条之罪，均须告诉乃论”[12]。虽然国外有相关立法，

但对于我国是否在强奸犯罪中引入该项制度的问题，

笔者持否定态度。亲告罪的引入，带来实惠的同时，

却带来了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

强奸犯罪有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属于国家公

诉类犯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当事人

之间不能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若将强奸犯罪定为亲

告罪，必将伤害公众的法感情，影响法律权威和尊严。

特别在中国这样注重礼仪教化、伦理道德的社会环境

下，将强奸罪定亲告罪可行性甚微。同时，还可能导

致司法实践中对强奸行为的定性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

中。“刑事诉讼过程实质上是证据在不同阶段的认证过

程，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鲜有证据不发生变化的案件，

尤以强奸案件最为突出”，因此，若将强奸罪定为“告

诉才处理”，那么，人为因素和非法交易可能会致使

一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3]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引入刑事

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诞生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
起被害人保护运动的西方国家，主要功能在于恢复已

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能够复归社会，被害

人心理创伤得到平复、物质损失得到弥补等。正因为

刑事和解制度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与我国构建和谐社

会的要求殊途同归，故为我国当代法治所吸收借鉴。

所谓刑事和解，又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

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亦即

加害人得到被害人原谅之后，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体现了对被害人选择权的尊重。 
在许多西方国家，性犯罪中大量引入了刑事和解

制度。如西班牙刑法第 191条中规定，犯罪主体获得
被害人宽恕的，可以免除诉讼或者免除已判的刑罚。

西班牙刑罚性犯罪通则规定：“年满 21岁未满 23岁妇
女之法律代表、保护人或看护人代为表达的原谅，需

要法官听证，并由有关法院同意始可成立”[3]。芬兰

刑法典第 17条规定，强奸罪、滥用性权利罪等犯罪的
受害人基于自愿不要求提起指控，则公诉人可以免予

提起指控，体现了对被害人选择权的保护。德国刑事

和解的适用案件类型则扩展到了重罪案件，包括强奸

案件中的适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的，法院可根据

第 49 条第 1 款减轻其刑罚。[13]在英国，刑事和解制

度适用于强奸案件的情况也非常多。[14]国外在实行刑

事和解制度时，不仅采用被害人谅解，还采取法官听

证制度，处理该类案件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前，在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正在进行刑事和

解制度的试点，刑事和解的范围从轻刑案件进一步扩

大到重刑案件，直至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在死刑案件

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尝试。由此观之，我国的法治环境

是允许刑事和解引入强奸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主动介入的情况下，强调法官自

由裁量权的运用，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权，注重对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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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抚以及加害人的复归等。法官可根据不同的案

件进行不同处理，结合被害人的谅解和加害人的补偿、

认罪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法定刑基础上进

行从宽处理。性犯罪本身就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和复杂

性，法官在认定共性的同时，注重对案件个性的关注，

能使得个案得到合理判决，从而达到能维护公平正义、

保障法律权威的目的。 
与此同时，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将规避《解答》

在适用上存在的众多问题。例如对多次自愿的认定。

妇女多次自愿与加害人发生性关系，才能作为适用该

解释的条件。那么如果只发生了一次，第二次还没有

来得及发生就已经案发的情况如何处理？同样的，妇

女已经真心谅解了加害人，但是尚未发生性关系，只

保持恋爱关系又当如何处理？司法实务中还存在加害

人利用该解释作为法律的漏洞，使之成为脱罪的保护

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可回避。只有刑事和解制度

的引入，才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法官根据被害人的

谅解行为及是否及时得到补偿、加害人的认罪等具体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虽然认定加害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但在量刑上可以给予从轻、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量刑上从轻、减轻的依据还在于行

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减小。若

按照《解答》的规定，一律不构成犯罪，这种做法过

于绝对。绝对的确定性，必然导致法律对公平正义的

偏离。若设定为亲告罪，排除公诉机关的介入，必将

使得被害人的权益难以保障，其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

位，也将伤害民众法感情。强奸案在遵循法定刑的基

础之上，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被害人的赔偿、

心理的平复，也有利于案件的侦破以及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同时，强奸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

使得受众面更广，不仅仅局限于“强奸转通奸”的情

况，还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强奸案件。如此做法有利于

更多被害人的保护，更广泛社会关系的修复，也有利

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二) 出路之二：保留现有解释，加强科学适用 
以上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应当废止该解释，只是

一种倡导。那么，在当前该解释仍有效的情况下，司

法实践中应当如何科学适用呢？笔者拟从刑法解释学

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 强奸转自由恋爱及合法婚姻中也可适用《解

答》之规定 
未婚男子对未婚妇女实施强奸后又与其谈恋爱，

发生“合意性关系(以下简称合奸)”[15]的，甚至发展

为合法婚姻的，是否属于该司法解释适用的范围？如

上所述，“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之间以及有配偶的男

女一方与他人之间自愿发生婚外性行为”[16]，从文意

来看，“通奸”不应包括未婚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那

么，此司法解释能否适用单身男女之间发生的“先强

奸后合奸或者转化为合法婚姻”的情况呢？笔者认为，

虽然从“通奸”本身的字面意思来看，不包括单身男

女之间发生的“合奸”或者“合法婚姻”的情况，但

是从立法原意和刑事政策以及“举重以明轻”的刑法

解释论入手分析，可以参照适用。通奸本身不合乎道

德伦理，且具有违法性，却能阻却犯罪(根据《解答》
的规定)，那么单身男女之间发生的合意性关系，应当
更具有去犯罪化的效力。我们进一步思考，合法婚姻

不违背道德伦理且受法律的保护，则应更加优于通奸

和合奸，更加具有去犯罪化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

应当将“强奸转通奸”中的“通奸”扩大解释为包括

通奸、合奸与合法婚姻。 
2.“先强奸后通奸”中“强奸”概念范围之界定 
《解答》中“强奸”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强奸包括强奸罪中的所有情形，而狭义的强奸

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广义的强奸中排除了“轮

奸”“奸淫幼女”两种类型[17]；第二种认为应当排除

广义强奸罪中的五种加重情形及奸淫幼女的情形。笔

者支持狭义说的第二种观点。 
其一，强奸采狭义说是《解答》本身的应有之义。

从《解答》本身的规定来看，“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

中的强奸行为并不是广义的。《解答》共分为七个部分，

前面三个部分与后面三个部分的职能存在区别。第一、

二、三描述了一般的强奸罪应当如何认定，其中包括

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的界限等；第四、五、六、七部分主要讲述了加重情

节及强奸的特殊情况和类型。也就是前面三部分应当

是排除了加重情节和强奸的特殊类型的。这在关于奸

淫幼女的规定中，可以得到印证。第六部分排除了奸

淫幼女罪对于第三部分第二条第二项关于“先强奸后

通奸”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一般地说，不论行为人

采用什么手段，也不问幼女是否同意，只要与幼女发

生了性行为，就构成犯罪”。同时“强奸转通奸”规

定在第三部分中，因此，此处的“强奸”应为狭义的

强奸，解释为排除了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的普通

强奸。[17] 

其二，若采用广义的强奸概念，则存在龃龉之处。

首先，在“先轮奸后通奸”的案件中，涉及共同犯罪

的问题。行为人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在这种情

况下，如若对其中与受害人“通奸”的个体去犯罪化，

而对其他行为人依照法律定罪裁量则会显失公平。这

里不容回避的是：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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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同样的强奸行为，为何会有不同的法律后果？

行为的相等和刑罚的不等，让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刑

法的权威性和威慑作用也将被削弱。其次，对于公众

场合奸淫妇女的情况，由于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此时

表现出来的负面性和反社会性更大。如果仍适用该解

释，认为其不构成犯罪，则将严重挫伤民众的法感情，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无法统一。再次，在强奸妇女、

幼女多人的情况下，与其中一名女子通奸，能否适用

该解释？还是要和所有女子保持通奸关系才能适用该

解释？若是后者，那么一名男子与多名女子保持通奸

关系，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作为阻却犯罪的法定条件

是否合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适用该解

释的。复次，在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或者致

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下，

如按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以强奸罪论处，那么社会危

害性如此之大的犯罪行为仍不构成强奸犯罪，必然违

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

能将受到严重侵蚀。最后，在奸淫幼女的情况下，即

使保持通奸，也不能适用该解释。在刑法的视野下，

幼女被认为不具有自主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如上所述，

不能以幼女与加害人发生性关系推定为原谅，这从司

法解释本身的规定中即可得出此结论。 
在国外，虽然有些国家认为强奸罪是可以由被害

人的原谅而不认为构成犯罪的，将强奸罪定为亲告罪，

但是采取此立法例的国家，仍将加重情形排除在亲告

罪之外，即，不因被害人的意志而改变发生加重情形

的强奸罪的定罪处罚。例如在日本刑法体系中，普通

强奸属于猥亵罪的一种。但第 181条之强奸致人伤亡
等情形、第 182条淫行劝诱罪都不适用亲告。[18]根据

平成十六年修改刑法时新增的第 180条第二款规定：
“二人以上在现场共同实施刑法第 176条至第 179条
规定之罪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即集团强奸非属亲告

罪[19]。在日本刑法典中所说的“集团强奸”即为我国

刑法中的“轮奸”。可见，对于加重情形，社会危害性

大，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高，应当由公诉机关介入，

并进行严肃处理。综上所述，在《解答》中“强奸转

通奸”的规定之“强奸”应当是狭义的，解释为不包

括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的普通强奸。司法实务中，

切忌对《解答》无限扩大适用。因此，“庄志伟轮奸案”

的处理，笔者认为上海某区法院的判决缺乏合理性。 
3.在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中引入刑事和解制

度 
暂且不论在强奸案件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

就本文研究的“强奸转通奸”案件而言，笔者认为，

可以尝试在奸淫幼女及五种加重情形中引入刑事和解

制度。如上所述，《解答》不应当适用于奸淫幼女及五

种加重情形，但在这类案件中若发生加害人得到被害

人谅解的情况，则法律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因此，应

当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加

害人进行从宽处理，这也是基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

降低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减小。《解答》的适用导致行为

人不构成犯罪，但加重情形则导致行为人被判处至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过大，而刑

事和解的引入，正是《解答》的适用与法定加重情形

之间的一种过渡。同时，这也是对被害人予以谅解的

行为的法定化考量，有利于加害人对被害人财物和情

感上的补偿，也更加有利于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

但若在当下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还需要对自由裁量进

行严格的限制。亦即必须严格限制刑事和解自由裁量

幅度，否则可能造成司法腐败，反而更加不利于保护

被害人。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统一立法，适用上

存在模糊性和多样性，各地区司法实践不一，因此，

在强奸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必然要立法先行，

制定统一的刑事和解法规，以规范刑事和解的程序、

范围、幅度等。 
 
注释： 
 
① 日本刑法第 176条：“对于十三岁以上之男女以暴行或胁迫为猥

亵之行为者，处六月以上七年以下之惩役，对于不满十三岁之

男女为猥亵之行为者，亦同”。第 177 条规定：“以暴行或胁迫

奸淫十三岁以上之妇女者，为强奸之罪，处二年以上之有期惩

役。奸淫不满十三岁之妇女者，亦同”。第 178 条规定：“乘人

心神丧失或抗拒不能，又使之心神丧失或抗拒不能，而为猥亵

之行为或奸淫者，同前二条之例”。第 179 条规定：“前三条之

未遂罪，罚之”。第 180条规定：“前四条之罪，待告诉而论之”。

第 181条规定：“犯第 176条乃至第 179条之罪，因而致人死伤

者，处无期或三年以上之惩役”。第 182 条：“以营利之目的劝

诱无淫行常习之妇女而使为奸淫者，处三年以下之惩役或五百

元以下之罚金”。第 183 条：“奸通有夫之妇时，处二年以下之

惩役；其相奸者，亦同。前项之罪，待本夫之告诉而论之。但

本夫既容奸通时，无告诉之效”。第 184 条：“有配偶者重为婚

姻时，处二年以下之惩役；其相婚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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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the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on “Transformation from Rape to Adultery” 

——Adoption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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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Zhuang Zhi-wei Case of Gang-Rape,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of Transformation from Rape to Adultery is discussed and challenged, and a comparative rethinking on the 
jurisprudential reasoning as well as the judiciary practice is also carried out in light of this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Furthermore, cases of rape transforming to a valentine-relationship, even to a legal marriage are rethought, in addition 
to the review  of  term,“several times of voluntary adultery”,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Judiciary 
Interpretation is also under a brief scrutiny here. At the last part, we’re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both on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the judiciar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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